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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

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

办法》《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

划编制办法》《煤矿安全监管执法计划编制办法（试行）》《非

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年度监管执法计划编制办法（试行）》《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分类分级行政执

法检查办法》《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矿安全智能化建设促进条例》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的

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 2026 年工作思路，制定《昌吉州

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聚焦“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核心目标，坚持精准监管、

提升效能、标本兼治，全面巩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成效。实现生

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覆盖率、发现的违法行为查处率、隐患整改

复查率、案件按期办结率等四个核心指标达到 100%，确保“复议

零撤销”、“诉讼零败诉”。

围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要求，重点开展以

下五项任务：一是深化治本攻坚成果。聚焦矿山、危化、工贸等

重点领域，对已“大起底”企业实施全覆盖安全诊断与“一企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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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管理，推动执法由个案整治向机制规范升级。二是紧盯重大

隐患清零。严格对照重大隐患判定标准，突出检查企业“关键少数”

履职情况，推动隐患动态清零，督促企业完善双重预防机制。三

是强化重点环节管控。加强重大危险源、有限空间、特殊作业、

承包商等关键环节监管。对基础薄弱地区和企业开展“帮扶式”“示

范式”执法，推动措施落地。四是推进非现场执法。依托州智慧监

管平台，构建“线上筛查—线下核查”闭环机制。力争到 2026年，

重点企业非现场执法比例不低于 15%。五是补齐监管短板弱项。

分析事故、举报、舆情线索，排查监管盲区。强化执法与纪检监

察、12345热线等协同联动，完善执法与信用衔接机制，提升综

合治理效能。

二、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2026年，全局列入年度计划的安全生产执法人员 33 人，法

定工作日 244 天，总法定工作日为 8052 个，扣除其他执法工作

日（2737 个）和非执法工作日（3193 个），监督检查工作日为

2122个工作日。其中，重点检查工作日为 1428个，一般检查工

作日为 694个。

三、执法检查安排（共 156家）

（一）执法检查范围

2026年列入执法检查计划企业共 156家（处），其中，重点

检查共 95家（处），随机检查共 61家（处）。

1.煤矿行业：重点检查企业共 12处 28矿次，随机检查企业

共 15处 18矿次。持续深化隐蔽致灾因素全面普查、重大灾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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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治理及煤矿智能化建设工作，推行专家小组“会诊”服务，全面

排查整治生产建设煤矿企业各类风险隐患，严厉打击“七假五超三

瞒三不两包”等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严格核查煤矿“五职矿长、

五科管理人员”任职资质条件，确保人员配备合规、履职到位。（详

见附件 1）

2.非煤矿山行业：重点检查企业共 15 家，随机检查企业共

12家。紧盯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和监测，强化边坡的日常巡

查，切实防范边坡坍塌、滑坡等事故。针对地下矿山及砂石料企

业，严格执行复工复产安全条件核查，确保所有设备完成全面检

查维护，消除因停产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突出抓好钻井、修井

等高危作业环节的现场监管，加强对承包商作业的统筹管理，确

保勘探开发全过程风险受控。（详见附件 2）

3.危化行业：重点检查企业共 30家，随机检查企业共 10家。

强化源头管控，深入开展安全生产许可审批复核，坚决杜绝“未批

先建”现象发生。严格落实危化项目准入规定，持续深入开展重大

危险源企业“消地联合”监管机制，继续推进合成氨、硝酸铵、双

氧水、多晶硅等高危细分领域安全风险管控，加快推进老旧装置

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和更新改造，强力整治非法违法“小化工”、违

规动火等突出问题。（详见附件 3）

4.工贸行业：重点检查企业共 30家，随机检查企业共 20家。

持续开展工贸领域主要负责人履职执法检查，推动企业全员岗位

责任落实。严抓重点环节专项治理，提升中小微企业安全管理能

力，以及涉危险化学品的工贸企业事故防范能力。持续开展工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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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推动钢铁、铝加工（深井铸造）

和粉尘监测预警系统优化升级及深度使用，组织开展 2025 年专

项整治情况“回头看”行动，聚焦屡禁不止、同类重大事故隐患重

复出现等突出问题，联合专家分批次进行精准整治。（详见附件 4）

5.安全培训考试机构：重点检查安全生产培训考试机构 8家，

随机检查安全生产培训考试机构 4家。依法从严查处安全生产培

训考试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聚焦管理不规范、运营不达标等突出

问题，规范整治一批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及考试点；严格核查机构

资质与办学条件，清退淘汰一批不具备法定资质、不符合基本要

求的培训机构及考试点，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培训考试工作全面规

范、有序开展。（详见附件 5）

（二）执法检查内容

专项执法检查内容见各行业执法检查计划安排，共性内容主

要包括以下 12个方面：

1.安全设施“三同时”落实情况。核查企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情况，

检查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维修等是否符合标准，是否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与设备。

2.安全生产条件情况。监督企业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后是否

持续保持法定安全生产条件，是否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是否存在转让、冒用或使用伪造许可证等行为。

3.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情况。检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建立健全情况，评估其在技术与



— 5 —

管理层面控制风险、排查治理隐患的实际效果，重点关注重大事

故隐患的排查整治及治理措施评估工作。

4.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情况。深入推进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整治，严格对照相关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重点检查事项，

实行清单化管理、动态更新与闭环销号。对未开展自查、未按规

定报告或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企业，依法从重处罚；对虚假整

改、拒不整改并冒险组织生产作业的，依法移送实际控制人追究

法律责任。

5.主要负责人以及安全管理人员履职情况。检查企业主要负

责人（实际控制人）、安全管理人员是否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重点核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与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建设与执行、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实施、风险辨识管控等工作情况。

强化对主要负责人的现场履职能力考核。

6.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情况。检查企业是否建立并落实全

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覆盖包括派遣劳动者、实习人员在内

的全体从业人员。重点核查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等行业

“三类人员”的考核合格与持证上岗情况。

7.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落实情况。强化对特殊作业、涉爆粉尘、

有限空间、爆破、吊装及其他危险作业的现场监管，检查是否安

排专人实施安全管理，是否存在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等行为。

8.应急管理建设落实情况。检查企业应急管理组织与应急救

援力量建设情况，评估应急预案的制定、培训与演练实效，核查

应急物资装备的配备与维护状况，以及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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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与监控情况。

9.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以及安全生产费用落实情况。检查企业

是否保障安全生产相应的资金投入，是否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

全生产费用，是否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并足额缴纳保费，是否投保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10.安全技术评价及服务情况。加强对安全评价、论证、标准

化建设、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等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确保服务内

容贴合企业实际，所提管控措施具备可行性与针对性。

11.安全生产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检查企业相关强制性标准

获取情况，各项安全生产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重点核查相关

标准更新后，企业是否组织学习、是否贯彻执行。

12.企业隐患自查自纠及内部报告奖励情况。检查企业是否严

格执行隐患排查自查自纠制度，是否每季度（重点行业每月）开

展重大隐患自查并向属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告。是否建立内部隐患

举报奖励制度以及落实执行情况。

（三）执法检查方式

一是实施分类分级精准化执法。聚焦煤矿、非煤矿山、危险

化学品、金属冶炼、涉有限空间、涉爆粉尘等重点行业领域，严

格落实“一企一策”监管要求，区分重点检查企业与一般检查企业

实施差异化执法，同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执法要求，通过制

定行业执法检查事项清单有序开展日常检查。

二是强化重点时段与专项联动执法。在重要节假日、重大活

动等关键节点，紧盯高风险企业和重大危险源单位，采取“四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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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突击检查和暗查暗访；结合党委、政府阶段性部署、季节安全

特点及行业规律，开展针对性专项执法，同步深化部门联合执法

和上下联动执法。

三是推进问题导向与智慧赋能执法。以典型事故教训、群众

实名举报、平台预警线索为切入点，落实“有举必接、有接必查”

要求，对举报线索开展核查及延伸检查；持续推行“执法+专家”“三

位一体”执法模式，结合应急管理综合智慧平台可视化指挥系统，

运用视频巡查手段，构建“线上初步排查+线下核查处置” 的闭环

机制，推动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执法深度融合，提升执法响应速度

与处置效能。

附件：1.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煤矿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2.昌吉州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非煤矿山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3.昌吉州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4.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5.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安全培训考试机构监督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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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煤矿行业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基本情况

2026 年，我州煤矿数量共 60 处（井工矿 43 处、露天矿 17

处），其中，生产煤矿 18处（井工矿 8处、露天矿 10处）、建

设煤矿 9处（井工矿 6处、露天矿 3处）、长停煤矿 33处。

二、主要任务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煤矿安全

智能化建设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

生产工作的意见》《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的硬措施》等文件，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主线，扎实开

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和重大灾害超前治理，推行专家会诊服务，对生

产建设煤矿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矿山企业落实重大事故

隐患自查自改，实现动态清零。进一步发挥井工煤矿安全生产奖补政

策引导效应，全面完成各生产煤矿智能化建设任务和动态应用。督促

辖区煤矿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团队，建立完善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风险防控

体系，扎实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危害辨识，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提

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监管执法计划完成率达 100%，群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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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举报核查率达 100%，对煤矿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置，

严厉打击“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等非法违法行为。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情况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现有煤矿领域安全监管执法人员 12 人，

其中煤矿安全监督管理科 10人，矿山执法科 2人。

（二）工作日测算

总法定工作日共计 2928个。总法定工作日=个人法定工作日

×执法人员数量=244 天×12 人=2928 个工作日，包含其他执法工

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和监督检查工作日，具体如下：

1.其他执法工作日共计 602个

（1）对 33处长期停产停建企业开展巡查 66个工作日。

（2）对检查问题进行复查验收 206个工作日。

（3）复产复工监管、重要时段巡查 50个工作日。

（4）煤矿智能化达标验收等工作共计 50个工作日。

（5）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20个工作日。

（6）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 20个工作日。

（7）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30个工作日。

（8）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100个工作日。

（9）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10个工作日。

（10）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

工作任务 50个工作日。

2.非执法工作日共计 117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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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关值班共计 324个工作日。

（2）参加党群活动 462个工作日。

（3）处理公务、参加会议和培训学习共计 285个工作日。

（4）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共计 105个工作日。

3.监督检查工作日共计 1150个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

作日=2928-602-1176=1150。

（1）重点监督检查工作日=700个。

（2）一般监督检查工作日=450个。

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数量为 12 处生产建设煤矿（均为井工煤

矿），其中州直监管企业 1处、县市（园区）监管 11处。

（1）重点检查州直监管煤矿工作日=州直重点监督检查企业

数量×每处煤矿执法人员数量×每处煤矿检查天数×每处煤矿检查

次数=1处×5人×5天×6次=150。

（2）重点检查县市（园区）监管煤矿工作日=县市（园区）

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数量×每处煤矿执法人员数量×每处煤矿检查

天数×每处煤矿检查次数=11处×5人×5天×2次=550。

一般监督检查企业数量为 15 处生产建设煤矿（井工 2 处、

露天 13处），其中州直监管企业 1处、县市（园区）监管 14处。

（1）一般检查州直监管井工煤矿工作日=州直重点监督检查

企业数量×每处煤矿执法人员数量×每处煤矿检查天数×每处煤矿

检查次数=1处×5人×5天×4次=100。

（2）一般监督检查井工煤矿工作日=一般监督检查井工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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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量×每处煤矿执法人员数量×每处煤矿检查天数×每处煤矿

检查次数=1处×5人×5天×1次=25。

（3）一般监督检查露天煤矿工作日=一般监督检查露天煤矿

企业数量×每处煤矿执法人员数量×每处煤矿检查天数×每处煤矿

检查次数=13处×5人×5天×1次=325。

以上执法和非执法工作日按照前三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根

据测算，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煤矿领域应检查企业 60处，

实际列入检查计划 60处，符合要求。其中 12处重点监管煤矿企

业（均为井工煤矿），州直监管煤矿检查 6次、县市监管煤矿每

处检查 2次；15处一般监管煤矿企业（2处井工、13处露天），

州直监管井工煤矿检查 4次，县市监管煤矿每处煤矿检查 1次；

长期停产停建煤矿企业 33 处，州直监管煤矿每处巡查 4 次，县

市监管煤矿每处巡查 1次。

四、监督检查对象范围和实施主体

（一）监督检查对象范围

1.重点检查对象范围

安全技术力量薄弱，管理人员变动频繁、现场管理混乱的煤

矿；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不彻底，“三违”

行为多发频发的煤矿；被监管监察部门多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

煤矿；不主动向监管监察部门报告重大隐患，被监管监察部门发

现的煤矿；一年内监测监控系统多次出现误报警行为的煤矿；故

意遮挡监控视频、随意修改监测数据的煤矿；智能化建设程度较

低的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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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检查对象范围

能够履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主动

向监管监察部门上报重大隐患且监管监察部门发现问题隐患较

少的煤矿；瓦斯、水、火、顶板及冲击地压等灾害治理效果明显

或无瓦斯、冲击地压等类型的灾害，水文地质类型简单，安全生

产状况相对较好的煤矿。

（二）实施主体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监督管理科。

五、监督检查内容

严惩重处煤矿企业“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等违法违规行为，

严肃追究企业实际控制人、法人、矿长等主要负责人和幕后组织

者、指挥者的责任；采取“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突击夜查、杀“回

马枪”等检查方式，对《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矿

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

全事故的硬措施》《煤矿瓦斯防治能力评估办法》《自治区矿山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2025 年度治本攻坚清单及任务分解

表》和新版《煤矿安全规程》等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坚持执法和服务相结合，加强政策宣传、普法教育、科技推广和

经验交流，对全州重点检查对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专家会诊，督

促企业整改隐患，对问题隐患不整改的要严格执法。

六、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企业检查安排

重点检查煤矿企业共 12处（详见附表）28矿次，占煤矿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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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比例为 60.9%；共 700个工作日，占年度

监督检查工作日的比例为 60.8%。

（二）一般企业检查安排

一般检查煤矿企业共 15处 18矿次，占煤矿行业年度监督检

查计划的比例为 39.1%；共 450个工作日，占年度监督检查工作

日的比例为 39.2%。

（三）长停企业巡查安排

长期停产停建煤矿企业共 33处，其中州直监管煤矿 3处，每

处巡查 4次，县市监管煤矿 30处，每处巡查 1次，共计巡查煤矿

42次。

附表：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煤矿行业重点监督检查企

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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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煤矿行业重点监督检查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
煤矿

类型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矿井

分类
责任组

责任

科室

1 中煤能源新疆鸿新煤业有限公司苇子沟煤矿 昌吉州 井工
瓦斯、水、外包单

位管理
6 C 监管

一组
煤监科

2 呼图壁县煤炭多种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小甘沟

煤矿
呼图壁县 井工

瓦斯、水、外包单

位管理
2 C 监管

一组
煤监科

3 新疆明基能源有限公司昌吉白杨河矿区白杨

河矿井
呼图壁县 井工

瓦斯、水、外包单

位管理
2 C 监管

一组
煤监科

4 呼图壁县西沟煤炭有限公司煤矿 呼图壁县 井工
瓦斯、水、外包单

位管理
2 C 监管

一组
煤监科

5 新疆宝平准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昌吉市 井工 水、火、冲击地压 2 C 监管

二组
煤监科

6 新疆昌吉市菏泽腾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昌吉市 井工 瓦斯、水、火 2 C 监管

二组
煤监科

7 兖矿新疆矿业有限公司硫磺沟煤矿 昌吉市 井工
瓦斯、水、火、冲

击地压
2 C 监管

二组
煤监科

8 玛纳斯天欣煤业有限公司 玛纳斯县 井工 瓦斯、水 2 C 监管

一组
煤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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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
煤矿

类型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矿井

分类
责任组

责任

科室

9 新疆呼图壁县石梯子西沟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呼图壁县 井工 瓦斯、水 2 C 监管

一组
煤监科

10 国网能源新疆准东煤电有限公司二矿
准东开发

区
井工 瓦斯、水、火 2 C 监管

一组
煤监科

11 木垒县阿吾孜苏煤矿
准东开发

区
井工 水、外包单位管理 2 C 监管

二组
煤监科

12 新疆昌吉英格玛煤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西黑

山矿区西黑山一号矿井

准东开发

区
井工 外包单位管理 2 C 监管

二组
煤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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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非煤矿山行业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 基本情况

我州共有非煤矿山企业 114家，其中：地下矿山 4家（井口

封闭）；非金属露天矿山 14家（季节性生产）；尾矿库 1家（长

期停产）；砂石料场 83 家（季节性生产）；油气勘探开采企业

12家。

二、 主要任务

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强化

关键部位和高风险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紧盯

露天矿山边坡安全管理、地下矿山和砂石料企业复工复产、设备

检查维护等内容。严格管控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安全风险。将油

气开采勘探企业纳入日常监管范围，加强油气井施工风险评估，

细化、量化井控设计、装备配套和技术措施、完善并落实钻井、

完井、试油和修井等作业过程安全措施。抓好勘探井、钻井现场安

全检查管理。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情况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现有非煤矿山行业安全监管执法人员 4人，

其中：非煤矿山监督管理科 2人，矿山执法科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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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日测算

总法定工作日共计 976个。总法定工作日=个人法定工作日×

执法人员数量=244天×4人=976个工作日，包含其他执法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和监督检查工作日，具体如下：

1.其他执法工作日共计 304个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日为 4人×10天=40个工作日。

（2）实施行政许可工作日为 4人×15天=60个工作日。

（3）参与非煤矿山领域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和应急救援

工作日为 4人×3天=12个工作日。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工作日为 4人×8天=32个

工作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日为 4人×10天=40个工作日。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工作日为 4

人×10天=40个工作日。

（7）开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日为 4人×5天=20

个工作日。

（8）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日为 4 人×5 天=20 个

工作日。

（9）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

工作任务工作日为 4人×10天=40个工作日。

2.非执法工作日共计 480个

（1）机关值班工作日为 108个。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工作日为 1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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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加党群活动工作日为 62个。

（4）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工作日为 60个。

（5）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以案说法、宣传培训工作日为 90个。

3.监督检查工作日共计 192个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

作日=976天-304天-480天=192天。

（1）重点监督检查工作日=120个。

（2）一般监督检查工作日=72个。

由此测算 2026年度开展监督检查企业数量如下：

（1）重点检查企业数量=重点检查工作日÷每家企业执法人

员数量÷每家企业检查天数=120天÷2人÷4天=15家。

（2）一般检查企业数量=一般检查工作日÷每家企业执法人

员数量÷每家企业检查天数=72天÷2人÷3天=12家。

以上执法和非执法工作日按照前三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根

据测算，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非煤矿山行业应检查企业

27家，实际列入检查计划 27家，符合要求。其中 15家重点监管

企业按照重点检查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其他 12 家一般监管企

业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

四、监督检查对象范围和实施主体

（一）监督检查对象范围

1.重点检查对象范围

涉及重点监管的 1家地下矿山、3家露天矿山、4家油气勘探

开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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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检查对象范围

中小型露天矿山企业和砂石料企业。

（二）实施主体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科。

五、监督检查内容

（一）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企业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生产法》法

定职责情况；

（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依法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

（三）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取证情况；特种作业

人员培训取证情况；培训计划制定及实施情况；作业人员经培训

合格上岗情况；

（四）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安全风险辨

识及管控情况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五）新、改、扩建项目的安全生产“三同时”落实情况；中

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情况；

（六）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情况，建立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制度，

依法与承包单位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或在合同中约定有关安全生

产管理条款，按法律和合同约定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情况；

（七）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有关应急预

案备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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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相关内容；

（九）油气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完善落实情况；油气生产

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建立健全并落实各项井控管理制度情况；按

设计要求安装井控装置；

（十）落实钻井、完井、试油和修井等作业过程安全措施，

并按规定进行安装、试压、使用和管理情况。

六、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安排

重点检查企业共15家（详见附表），占非煤矿山行业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的比例为55.5%；共120个工作日。

（二）一般检查安排

一般检查企业共12家，占非煤矿山行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

比例为44.4%；共72个工作日。

附表：昌吉州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非煤矿山行业重点监督检

查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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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非煤矿山行业重点监督检查企业名单

序

号
企业名称 属地 类型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时间

安排
责任科室

1 新疆创同矿业有限公司 昌吉市 地质勘探 机械伤害、车辆伤害 1 10月 非煤矿山科

2 阜康市鑫宏泰展矿业有限公司 阜康市 砂石料场 坍塌、车辆伤害 1 6月 非煤矿山科

3 新疆油田勘探事业部 阜康市 油气勘探 井喷失控、机械伤害 1 5月 非煤矿山科

4 准东采油厂 阜康市 油气开采 机械伤害 1 5月 非煤矿山科

5 阜康市志恒矿业有限公司 阜康市 露天矿山 坍塌、车辆伤害 1 7月 非煤矿山科

6 吐哈油田勘探事业部
吉木萨尔

县
油气勘探 井喷失控、机械伤害 1 3月 非煤矿山科

7 吐哈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
吉木萨尔

县
油气开采 机械伤害 1 6月 非煤矿山科

8 胜利油田西部油气勘探项目部 奇台县 油气勘探 井喷失控、机械伤害 1 4月 非煤矿山科

9 奇台县凯迪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奇台县 地下矿山 冒顶、片帮、触电 1 7月 非煤矿山科

10 新疆广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 奇台县 油气勘探 井喷失控、机械伤害 1 3月 非煤矿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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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属地 类型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时间

安排
责任科室

11 新疆腾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 奇台县 油气勘探 井喷失控、机械伤害 1 4月 非煤矿山科

12 奇台县金奇土砂石开采有限责任

公司北塔山 1号玄武岩矿
奇台县 露天矿山 坍塌，车辆伤害 1 9月 非煤矿山科

13 木垒汇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石头

矿区 2号石灰岩矿
木垒县 露天矿山 坍塌，车辆伤害 1 8月 非煤矿山科

14 木垒县汇鑫矿业有限公司大石头

矿区 3号石灰岩矿
木垒县 露天矿山 坍塌，车辆伤害、触电 1 8月 非煤矿山科

15 奇台县蓝创贸易有限公司准东老君

庙 1号安山岩矿

准东开发

区
露天矿山 车辆伤害 1 7月 非煤矿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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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危险化学品
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基本情况

全州危化监管企业 452 家。其中，危化品生产使用企业 66

家（玛纳斯 7家、呼图壁 11家、高新区 6家、昌吉市 2家、阜康

市 17家、吉木萨尔 7家、准东区 11家、奇台 5家）；危化品经

营企业 350家（加油站 246家、油气管道经营 2家、带储存设施

经营 29 家、无仓储经营 73 家）；烟花爆竹经营企业 36 家（批

发企业 5家、长期零售店 31家）。

二、主要任务

继续围绕“一防四提升”工作，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持标本兼治，紧盯安全生

产“关键少数”、安全事故多发环节、安全管理短板弱项，突出安

全生产重点县市（园区）、重点企业，狠抓责任落实，推进“665”

（6个 100%、6项任务、5项措施）重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重

大危险源企业“消地联合”监管机制，继续推进液氯、硝酸铵、双

氧水、多晶硅等高危细分领域安全风险管控，推进安全生产治本

攻坚三年行动集中攻坚，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能力，确保承

包商作业环节安全风险有效管控，提升特殊作业等事故多发环节

信息化监管水平，系统精准提升重点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

夯实企业本质安全基础，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坚决杜绝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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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情况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现有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监管执法人员 8

人，其中：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 4人；危险化学品执法科

4人。

（二）工作日测算

总法定工作日共计 1952个。总法定工作日=个人法定工作日

×执法人员数量=244天×8人=1952个工作日。包含其他执法工作

日、非执法工作日和监督检查工作日，具体如下：

1.其他执法工作日共计 1056个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4人×72天=288个工作日。

（2）实施行政许可：2人×130天=260个工作日。

（3）重大危险源交叉互检工作任务：3人×15天=45个工作日。

（4）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2人×30

天=60个工作日。

（5）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1人×1次×15天=15个

工作日。

（6）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2 人×8 次×1 天=16个工

作日。

（7）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2人×3次×2天=12个工作日。

（8）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教育：4人×60天=240个工

作日。

（9）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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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4人×30天=120个工作日。

2.非执法工作日共计 596个

（1）机关值班：8人×2天×12个月=172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7 人×3 天×12个月=252个

工作日。

（3）参加党群活动：7人×1天×12个月=84个工作日。

（4）病假、事假、年休假：8人×5天=40个工作日。

（5）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以案说法、宣传培训：4 人×1 天

×12个月=48个工作日。

3.监督检查工作日共计 300个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

作日：

（1）重点监督检查工作日=240个。

（2）一般监督检查工作日=60个。

由此测算 2026年度开展监督检查企业数量如下：

（1）重点检查企业数量=重点检查工作日÷每家企业执法人

员数量÷每家企业检查天数=240天÷2人÷4天=30家。

（2）一般检查企业数量=一般检查工作日÷每家企业执法人

员数量÷每家企业检查天数=60天÷2人÷3天=10家。

以上执法和非执法工作日按照前三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根

据测算及每周安全风险分析研判情况，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危化行业应检查企业 40家，实际列入检查计划 40家，符合

要求。其中 30 家重点企业按照重点检查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

其他 10家一般企业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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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督检查对象范围和实施主体

（一）监督检查对象范围

1.重点检查对象范围

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未达标，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历年执法检查问题较多的企业；

主要负责人或安全总监任职不满一年的企业；2025年度执法检查

过程中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近 3年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

其他经分析研判认为需要重点执法检查的企业。

2.一般检查对象范围

安全管理体系较为健全，2025年度执法检查过程中未发现重

大隐患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

（二）实施主体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危化科和危化执法科。

五、监督检查内容

对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下列事项：

（一）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企业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法》七项法定职责；公

开承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的情况；

（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情况，危化生产企业注册安全工程师的配备情况；

（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情况，培训计划制定及实施

情况；作业人员经培训合格上岗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

况，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取得有关安全资格证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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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安全管理人员、重点岗位、班组和一

线作业人员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的情况；

（五）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风

险抵押金，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

（六）新、改、扩工程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三同时”落实情况；

（七）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情况和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八）对安全设备设施的配备、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

况，安全设施设备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和

使用的情况；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的情况；

（九）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

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十）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情况，建立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制度，

将外包工程纳入企业整体安全管理，依法与承包单位签订安全生

产协议或在合同中约定有关安全生产管理条款，按法律和合同约

定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十一）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有关应急

预案备案的情况；

（十二）危险工艺及重大危险源自动化监测监控、安全仪表

系统装配及投用情况，有毒、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投用情况；

（十三）应急管理部《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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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执法检查安排

重点检查企业共 30 家（详见附表），占危化行业年度监督

检查计划的比例为 75%，共 200个工作日。具体由危化科负责 15

家，危化执法科负责 15家。

（二）一般执法检查安排

一般检查企业共 10 家，占危化行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比

例为 25%，共 90 个工作日。具体由危化科负责 5 家，危化执法

科负责 5家。

附表：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危化行业重点监督检查企

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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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危化行业重点监督检查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 类型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时间安排 责任科室

1 新疆心连心化工有限公司 玛纳斯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 1 3月 危化执法科

2 新疆中能万源化工有限公司 玛纳斯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6月 危化科

3 呼图壁锐源通化工有限公司 呼图壁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3月 危化执法科

4 新疆恒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呼图壁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5月 危化科

5 新疆超源化工有限公司 呼图壁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9月 危化科

6 新疆新华科技有限公司 呼图壁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7月 危化执法科

7 新疆天之泽化工有限公司 呼图壁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10月 危化科

8 新疆东方环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呼图壁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11月 危化执法科

9 新疆盛润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呼图壁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10月 危化科

10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 阜康市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9月 危化执法科

11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阜康市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9月 危化科

12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阜康市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9月 危化执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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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 类型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时间安排 责任科室

13 新疆金象赛瑞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阜康市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4月 危化执法科

14 新疆亚新天然气管道有限责任公司 阜康市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4月 危化科

15 新疆新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阜康市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7月 危化科

16 新疆康义化学有限公司 阜康市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7月 危化科

17 阜康市永鑫煤化有限公司 阜康市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10月 危化执法科

18 优派能源（阜康）煤焦化有限公司 阜康市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9月 危化执法科

19 新疆万昌新能源有限公司 吉木萨尔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11月 危化科

20 新疆同创嘉业能源有限公司 吉木萨尔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11月 危化执法科

21 新疆蓝山屯河能源有限公司 奇台县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11月 危化执法科

22 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准东开发区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4月 危化科

23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准东开发区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5月 危化执法科

24 新特硅基新材料有限公司 准东开发区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6月 危化执法科

25 新疆其亚硅业有限公司 准东开发区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7月 危化科

26 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准东开发区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6月 危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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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 类型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时间安排 责任科室

27 新疆东方希望新能源有限公司 准东开发区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2 5月 危化科

28 新疆氯合万物化工有限公司 准东开发区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4月 危化科

29 新疆伟泽综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准东开发区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2 5月 危化执法科

30 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 高新区 危化品生产 “两重点一重大” 1 8月 危化执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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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工贸行业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基本情况

昌吉州重点工贸企业 611家，规模以上企业 232家，规模以

下企业 379家。其中冶金 4家（钢铁 2家、金属压延 2家）、有

色 27 家（电解铝 5 家、铜冶炼 3 家、硅冶炼 4 家，深井铸造 6

家，其他有色 9家）、机械 138家（其中铸造 9家），建材 198

家（硅粉制备 4家），轻工 231家，纺织 11家，商贸 2家（氨制

冷 1家）。

二、主要任务

聚焦高风险企业，重点对冶金、有色、机械铸造等高风险企

业进行执法检查，同时将近年来工贸行业事故责任单位和涉危险

化学品使用、粉尘涉爆企业和涉硫化氢等有限空间作业企业纳入

计划执法检查范围。围绕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目标，系统

开展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对 2025 年专项整治

情况进行回头看，分批次联合专家进行整治，严查屡禁不止、同

类重大事故隐患重复出现的企业；对涉煤气生产和使用企业进行

重点执法检查；对轻工企业开展有限空间专家指导服务，按照新

修订的《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要求行业专家对金

属冶炼企业、容易发生中毒事故的有限空间实施目录管理，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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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有限空间作业审批人、监护人落实风险管控责任措施；将碳

素、钢结构等事故高发的建材企业纳入计划执法检查范围，提高

计划执法质效。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情况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现有工贸行业安全监管执法人员 5人，其

中工贸科 3人，工贸执法科 2人。

（二）工作日测算

总法定工作日共计 1220个。总法定工作日=个人法定工作日

×执法人员数量=244天×5人=1220个工作日，包含其他执法工作

日、非执法工作日和监督检查工作日，具体如下：

1.其他执法工作日共计 395个

（1）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5人×26天=130个工作日。

（2）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2人×18天=36个工作日。

（3）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5人×7天=35个工作日。

（4）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5人×10天=50个工作日。

（5）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3 人×5

天=15个工作日。

（6）开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3人×6天=18个工作日。

（7）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4人×13天=52个工作日。

（8）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3人×5天=15个工作日。

（9）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执法

工作任务：4人×11天=44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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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执法工作日共计 505个

（1）机关值班：5人×1天×12个月=60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5人×3天×12个月=180个

工作日。

（3）参加党群活动：5人×1天×12个月=60个工作日。

（4）病假、事假：5人×7天=35个工作日。

（5）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5人×10天=50个

工作日。

（6）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以案说法、宣传培训：5 人×2 天

×12个月=120个工作日。

3.监督检查工作日共计 320个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

作日：1220-395-505=320个工作日。

（1）重点监督检查工作日=240个。

（2）随机监督检查工作日=80个。

由此测算 2026年度开展监督检查企业数量如下：

（1）重点检查企业数量=重点检查工作日÷每家企业执法人

员数量÷每家企业检查天数=240天÷2人÷4天=30家。

（2）随机检查企业数量=随机检查工作日÷每家企业执法人

员数量÷每家企业检查天数=80天÷2人÷2天=20家。

以上执法和非执法工作日按照前三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根

据测算，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工贸行业应检查企业 50 家

，实际列入检查计划 50 家，符合要求。其中 30家重点监管企业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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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督检查对象范围和实施主体

（一）监督检查对象范围

1.重点检查对象范围

监管范围内涉高温熔融金属生产经营单位、涉爆粉尘生产经

营单位、涉有限空间生产经营单位、涉煤气使用生产经营单位；

监管范围内上一年度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

照重点检查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其他 20家一般监管企业按照

“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

。

2.随机检查对象范围

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风险较高的生

产经营单位；对县市（园区）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生产

经营单位进行抽查所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实施主体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工贸科和工贸执法科。

五、监督检查内容

对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检查，重点监督检查下

列事项：

（一）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企业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实际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法》七项法定职责；公

开承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接受社会监督的情况；

（二）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情况，金属冶炼企业注册安全工程师的配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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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落实情况，培训计划制定及实施

情况；作业人员经培训合格上岗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

况，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取得有关安全资格证书的情况；

（四）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安全管理人员、重点岗位、班组和一

线作业人员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的情况；

（五）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风

险抵押金，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

（六）新、改、扩工程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三同时”落实情况；

（七）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安全风险辨识及管控情况和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八）对安全设备设施的配备、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

况，安全设施设备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和

使用的情况；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的情况；

（九）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

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十）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情况，建立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制度，

将外包工程纳入企业整体安全管理，依法与承包单位签订安全生

产协议或在合同中约定有关安全生产管理条款，按法律和合同约

定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十一）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有关应急

预案备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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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应急管理部《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相

关内容。

六、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安排

重点检查企业共 30 家（见附表），共 240 个工作日，工贸

科负责 15家，工贸执法科负责 15家。

（二）随机检查安排

一般检查企业共 20家，共 80个工作日，工贸科负责 10家，

工贸执法科负责 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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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工贸行业重点执法检查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 所属行业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时间安排 责任科室

1 玛纳斯源一实业有限公司 玛纳斯 轻工 吊装作业 1次 7月 工贸执法科

2 玛纳斯祥云化纤有限公司 玛纳斯 纺织 粉尘涉爆 1次 5月 工贸执法科

3 新疆晶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玛纳斯 建材 粉尘除尘 1次 3月 工贸科

4 新疆新安特钢有限公司 呼图壁 冶金－钢铁 高温熔融金属 1次 2月 工贸科

5 新疆鑫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呼图壁 建材 磺化 1次 4月 工贸科

6 新疆峻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呼图壁 建材 污水处理、特殊作业 1次 6月 工贸执法科

7 呼图壁县安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呼图壁 建材 有限空间、特殊作业 1次 9月 工贸执法科

8 新疆可耐金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新区 建材 天然气、特殊作业 1次 4月 工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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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 所属行业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时间安排 责任科室

9 新疆长荣饲料有限公司 高新区 轻工 粉尘涉爆、有限空间 1次 4月 工贸执法科

10 新疆福马陶瓷有限公司 昌吉 建材 有限空间、煤气发生炉、窑炉 1次 8月 工贸科

11 天津大桥集团新疆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昌吉 机械 使用并储存硫酸 1次 3月 工贸科

12 新疆长讯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昌吉 机械 使用并储存硫酸 1次 3月 工贸执法科

13 新疆吉瑞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农高区 轻工 可燃粉尘 1次 5月 工贸执法科

14 新疆新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农高区 轻工 有限空间 1次 3月 工贸科

15 新疆阜康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阜康 建材 危险化学品储存、煤磨系统 1次 6月 工贸执法科

16 新疆闽建金属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阜康 冶金－金属压延 高温熔融金属 1次 6月 工贸科

17
新疆闽新钢铁（集团）闽航特钢有限责任公

司
阜康 冶金－钢铁 高温熔融金属、涉天然气 1次 7月 工贸科

18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阜康 有色-电解铝 高温熔融金属 1次 7月 工贸科

19 新兴铸管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阜康 机械－铸造 高温熔融金属、涉煤气 1次 8月 工贸执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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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属地 所属行业 安全风险
检查

频次
时间安排 责任科室

20 新疆五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阜康 有色-铜冶炼 高温熔融金属、硫酸 1次 9月 工贸执法科

21 新疆中建西部建设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吉木萨尔 建材 有限空间 1次 8月 工贸执法科

22 吉木萨尔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吉木萨尔 轻工 粉尘涉爆 1次 8月 工贸科

23 新疆骏晟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奇台 机械 喷漆、除锈车间 1次 5月 工贸执法科

24 奇台县祥平塑业有限公司 奇台 轻工 机械伤害 1次 5月 工贸科

25 新疆佰鑫盛铝合金有限公司 准东 有色-深井铸造 高温熔融金属 1次 3月 工贸执法科

26 新疆凯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准东 有色-深井铸造 高温熔融金属 1次 1月 工贸科

27 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铝业有限公司 准东 有色-深井铸造 高温熔融金属 1次 5月 工贸科

28
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霖铝业制造有限

公司
准东 有色-深井铸造 高温熔融金属 1次 6月 工贸科

29 新疆永安硅材料有限公司 准东 有色-硅冶炼 粉尘涉爆 1次 9月 工贸执法科

30 新疆东方希望碳素有限公司 准东 有色-电解铝 高温熔炉 1次 7月 工贸执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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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安全培训
考试机构监督检查计划

一、企业基本情况

昌吉州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共 19 家；安全生产考试点 7 家。

二、主要任务

持续巩固深化安全生产培训考试“走过场”专项整治成果，

依法严厉查处安全生产培训考试违法违规行为，整治一批管理不

规范的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考试点，淘汰一批不具备基本条件的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考试点，全面规范安全生产培训考试秩序，

为实现昌吉州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撑保障。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情况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危化执法科现有安全监管执法人员 4人。

（二）工作日测算

总法定工作日共计 976个。总法定工作日=个人法定工作日×

执法人员数量=244天×4人=976个工作日，包含其他执法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和监督检查工作日，具体如下：

1.其他执法工作日共计 380个

（1）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考核综合监管：4人×20天=80个

工作日。

（2）审核培训机构上报的培训资料：3人×5天×12个月=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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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

（3）实施行政许可：1人×10天×12个月=120个工作日。

2.非执法工作日共计 436个

（1）机关值班：4人×2天×12个月=96个工作日。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4人×4天×12个月= 192个

工作日。

（3）参加党群活动：4人×2天×12个月=96个工作日。

（4）病假、事假：4人×5天=20个工作日。

（5）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4人×8天=32个工

作日。

3.监督检查工作日共计 160个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

作日：992-60-772=160个

（1）重点监督检查工作日=128个。

（2）随机监督检查工作日=32个。

由此测算 2026年度开展监督检查机构数量如下：

（1）重点检查企业数量=重点检查工作日÷每家企业执法人

员数量÷每家企业检查天数=128天÷4人÷4天=8家。

（2）随机检查企业数量=随机检查工作日÷每家企业执法人

员数量÷每家企业检查天数=32天÷4人÷2天=4家。

以上执法和非执法工作日按照前三个年度的平均值测算，根

据测算，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安全培训行业应检查企业

12家，实际列入检查计划 12家，符合要求。其中 8家按照重点

检查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其他 4家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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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开展执法检查。

四、监督检查对象范围和实施主体

（一）监督检查对象范围

1.重点检查对象范围

昌吉州辖区内 6家安全生产培训机构（新疆利祥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新疆久盛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昌吉市

杰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阜康市银河安全培训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新疆福盛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2家安全生产考试点（中国石

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教育培训中心分公司、阜康市蓝火焰安全生

产培训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重点专项执法检查。

2.随机检查对象范围

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其他 4家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考

试点）进行日常执法检查。

（二）实施主体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危化执法科。

五、监督检查内容

（一）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1.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制度不健全、专（兼）职师资力量不足、

固定培训场地及教学设施不满足要求等不具备安全生产培训工

作基本条件的情况。

2.未按照培训大纲规定组织教学培训，擅自改变教学内容、

压缩培训学时、模拟真题代替理论培训、实操实训流于形式等情况。

3.未建立安全生产培训档案、档案不规范甚至档案造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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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举办“包过班”，参与考生作弊，倒卖安全生产资格（合格）

证书，违规收取费用等情况。

（二）安全生产考试点

1.考试管理制度不健全、理论和实操考试场地、设备不达标

等不具备考试条件的情况。

2.从事与所承担考试任务有关培训活动的情况。

3.未按要求制定考试计划，未严格按照考试计划组织实施考

试的情况。

4.完全以问答代替实操考试的情况。

5.未安排监考、考评人员进行理论考试监考和实操考评，考

务人员违反考试纪律、纵容或直接参与考生作弊，甚至组织考生

作弊的情况。

6.未进行考试全过程录像，录像资料未建立档案，考试数据

采集格式不规范、信息不准确，考试档案造假的情况。

六、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安排

重点检查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和考试点 8家（见附表），占安

全生产培训考试机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比例为 66.67%，共 128

个工作日，由危化执法科负责。

（二）随机检查安排

随机检查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和考试点 4家，占安全生产培训

考试机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比例为 33.33%，共 32个工作日，

由危化执法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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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昌吉州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安全培训考试机构重点监督检查名单

序号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考试点名称 属地 所属行业
检查

频次
时间安排 责任科室

1 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教育培训中心分公司 昌吉市 安全生产考试点 1 3月 危化执法科

2 阜康市蓝火焰安全生产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阜康市 安全生产考试点 1 4月 危化执法科

3 新疆利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昌吉市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1 5月 危化执法科

4 新疆久盛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昌吉市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1 6月 危化执法科

5 昌吉市杰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昌吉市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1 7月 危化执法科

6 阜康市银河安全培训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阜康市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1 8月 危化执法科

7 昌吉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准东开发区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1 9月 危化执法科

8 新疆福盛达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准东开发区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1 10月 危化执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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